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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.12.08

	姓名：

身份證字號：

	職稱
	
	到職或
變更日
	
	變更申
請原因
	

	
	實際住所地址(申請交通費地址)：

	實際住所電話：

	【實際居住地點】至【上班地點】交通費申請情形，有二種以上搭乘方式，請選擇最便捷、最合理的方式。自備交通工具者則以最節省、段數最少方式申請。下列~八項處，請申請人確實勾選，可複選。
	路線編號及起訖站（申請人須詳填）

	
	一
	合於一段乘車者，每月請核發交通費新台幣630元
	公車     號         站至啟智學校

	
	二
	合於二段乘車者，每月請核發交通費新台幣1260元
	公車      號        站至      站
(    段)
公車       號         站啟智學校
(    段)

	
	三
	合於三段乘車者，每月請核發交通費新台幣1890元
	

	
	四
	搭乘捷運轉乘公車：捷運單程票價X0.8元+公車7元
	捷運       站至      站
聯營公車    號      站至啟智學校

	
	五
	搭乘公車轉乘捷再轉乘公車：公車15元+捷運單程票X0.8-8+公車7元
	聯營公車   號     站至    站
捷運        站至          站
聯營公車    號      站至啟智學校

	
	六
	心身障礙悠遊卡優待票，請填寫折扣後之票價：

	
	七
	本人不申請：
原因：□身心障礙悠遊卡優待票免費  □家住附近(一公里以內) □申請資源中心巡輔交通補費

	
	八
	其他情形：搭乘火車者(通勤電聯車月票)，有辦理月票、優待票者；搭非聯營公車(如台汽、台北、三重…..等客運)有辦理月票、優待票者，請填寫折扣後之票價，或其他不屬於前七項情形者，請詳述搭乘情形及每日交通費金額：



	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(申請人填寫)
	是否自備交通工具上下班，請勾選
□搭車    □小汽車    □機車      □其他

	申請人簽名：
	單位主管：

	承辦人審核結果：自准予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核發每月交通費新台幣    仟    佰   拾    元整
	總務主任：
	
	校長：

	
	人事主任：
	
	

	
	會計主任：
	
	

	備註
	一、員工申請交補助費，請於到職或住址變更十五日內提出申請
二、請檢附戶口名簿或身份證正、反二面影印本，非戶籍地址者請附里長證明或租賃合約或其他
    文件
三、請領段數如有變動，請隨時提出申請變更
四、報請交通費，不得有虛報情形如發現將依法議處，併予追所領交通費



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核發員工交通費注意事項

修正時間：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修正

1、 臺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所屬各機關學校(以下簡稱各機關)員工上、下班交通費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
2、 本府所屬各機關員工交通費之核發，由各機關秘書室或總務單(或人員)主辦，人事、政風及主計單位協辦。
3、 交通費係屬補助性質，補助對象以各機關編制內員工及本府核准有案之約(聘)僱人員(不包括臨時僱工)為限。
4、 有下列情形之者，不得發給交通費：
(1) 由各機關供給交通工具或附搭各種公有車輛上下班者。
(2) 其住所距離辦公地點行經道路在一千公尺以內者。
5、 員工搭乘各類大眾交通工具，其交通費應以火車、捷運及公、民營汽車最低之票價覈實報支，並均應以最節省、段數最少之通勤方式為之。如有辦理月票、優待票、或其他優待措施者，其交通費均應以折扣後之票價，計算每日所需金額，實施週休二日制機關以每月二十一日計，隔日制(輪一休一)機關以每月十四日計發補助。員工如有二處以上居所，應以其距離辦公處所最近之居所申請交通補助費。
6、 員工自備交通工具上下班者，其交通費比照五之規定辦理。
7、 交通費之核發應經秘書室或總務單位(或人員)查明其確實居所後，會同協辦單位切實審核無誤後發給交通費。
8、 員工連續請假(含事、病、婚、產、喪、休、公假等假別)日數超過七日者(不含例假日)，自第八日起按日扣除交通費。
9、 員工經機關指派參加受訓或講習，如主辦單位無提供住宿，須自行搭乘交通工具前往者，其受訓或講習往返交通費高於上下班所需費用，得依規定覈實補發其差額。
員工經機關指派參加受訓或講習，如主辦單位提供住宿，於受訓或講習期間仍須返回服務單位辦公或執教者，亦得依規定發給返回服務單位所需交通費。
員工經機關指派於國定假日、例假日加班或值勤，得依上下勤交通事實請領交通費。
10、 員工搭乘火車或公、民營汽車上下班，如已預先購買當月月票，雖當月請假超過七日，仍免扣繳交通費。
十一、各機關員工交通費之核發，以電連存帳作業方式辦理。
十二、新進員工或員工居所異動而需加、減發交通費者，應檢附相關資料自到職或異動之日起一個月內向 
      各機關秘書室或總務單位提出申請，經核定後自到職日或異動日起核發。但申請異動交通費後，交
      通費金額減少者，其自居所異動之日起已溢領之差額，應予收回。員工如有虛報溢領或居所異動應
      減發而未主動申報者，經查明屬實，除一次追回已領金額外，並依相關規定議處。
十三、各機關所需員工交通費，依預算程序辦理。



